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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關肺積塵病患者攜帶手提氧氣樽乘坐公共交通的問題 

意見書 

背景 

由於肺積塵患者因長期吸入不同的有害塵埃而令肺部產生纖維化現象，容易併發氣胸及肺

炎等相關疾病，現時仍未能治愈此症，但患者仍可透過藥物及氧氣治療以協助呼吸。現時

本會約有 1400 名肺積塵病患者會員，當中本會有超過 100 名病患者需要依賴氧氣治療以協

助呼吸，當中包括家居氧氣機、手提氧氣機或手提氧氣樽。 

 

而現時根據《公共巴士服務規例》第 14A 條，任何人均不得將《危險品條例》所適用的物

資或物品帶上巴士，而壓縮氧氣是受管制的危險品之，故此，如本會肺積塵病患者並不能

攜帶氧氣樽乘座公共巴士。 

 

面對的困難 

現時使用氧氣治療的肺積塵病患者，特別是使用手提氧氣樽的病患者，由於使用上有許多

限制，包括氧氣樽沉重、氧氣很快用完、年紀漸大行動不便等因素，致使他們不願意外出，

唯一主要需要使用手提氧氣樽而需要外出，主因是需要前往醫院進行覆診，需要乘搭各種

交通工作，包括巴士、小巴、地鐵及的士。但過程中，不少會員有以下反映： 

 

1. 有氧氣病人反映，基於現時條例的限制，如乘搭巴士會被司機拒絕登車。有會員表示面

對此情況，迫於無奈，有時需要藏起有關氧氣樽登車，這情況容易跌入法網。 

2. 有氧氣病人反映，由於現時氧氣樽時間短、又未能乘搭巴士登車，往往需要被迫改搭的

士來回醫院，致使費用昂貴，加重負擔。 

3. 有氧氣病人反映，由於條例認知不足，許多時候即使病人乘座的士或小巴，亦會遭到拒

載，司機以危險品為由拒絕接載。 

 

本會意見 

無障礙運輸對殘疾人士長期病患者於身心復康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一環，政策措施配套設備

必須與時並重，並減低有關阻礙，致使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得到適切的支援與幫助，故

此，本會有以下建議： 

 

1. 儘快修訂《公共巴士服務規例》第 14A 條，以准許攜帶氧氣樽的人士乘搭巴士。 

2. 加強宣傳，向相關職業司機進行推廣及教育，以協助攜帶氧氣樽的人士能夠乘搭各種公

共交通。 

3. 長遠應大力支持及發展無障礙巴士、小巴及的士運輸服務，以讓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

無障礙地進行社區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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